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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高鸿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玉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陆玉刚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董事秦立德因病未参加会议，也未派代理人参加，公司无法确认其是否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

无法保证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秦立德因身体原因未参加董事会，也没有委托代理人参会。 

1.4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陆玉刚 

电话 010-82896087 

传真 010-82061795 

电子邮箱 1275847633@qq.com 

公司网址 www.huizhiguanghua.com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8 号国创产业园 6 号楼 106

室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办公室 

 

 

一.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50,010,339.94 179,959,937.58 -16.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108,623.26 -2,206,627.29 -99,25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58 -0.05 -1,060.0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5.75% 79.6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14.78% 99.23%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1,894,365.80 63,713,326.56 -49.9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01,995.97 -25,225,714.53 13.1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228,778.51 -26,852,813.96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443.15 -3,740,786.04 96.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66.46% -242.4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168.94% -258.0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60 13.33%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2,845,289 54.53% -839,036 22,006,253 52.5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 

      董事、监事、高管 5,963,023 14.23% -1,908,063 4,054,960 9.68%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9,046,085 45.47% 839,036 19,885,121 47.4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 

      董事、监事、高管 18,204,085 43.46% -6,021,195 12,182,890 29.08% 

      核心员工 0 0.00% - 0 0.00% 

     总股本 41,891,374 - 0 41,891,374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1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胡圣云 7,973,702 0 7,973,702 19.0342% 5,980,278 1,993,424 

2 上海复行信

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7,857,398 -7,857,398 0 0.0000% 0 0 

3 林永超 6,128,428 0 6,128,428 14.6293% 4,596,322 1,532,106 

4 周晓洁 0 4,189,137 4,189,137 10.0000% 0 4,189,137 

5 郭颍 3,656,150 0 3,656,150 8.7277% 2,817,114 839,036 

6 秦立德 3,940,108 -732,600 3,207,508 7.6567% 3,207,481 27 

7 李霞 0 2,842,769 2,842,769 6.7860% 0 2,842,769 

8 姚正超 0 2,500,000 2,500,000 5.9678% 0 2,500,000 



 

 

9 王光海 2,136,720 0 2,136,720 5.1006% 1,606,290 530,430 

10 吕恒 0 1,865,000 1,865,000 4.4520% 0 1,865,000 

11 杨林 1,560,000 204,567 1,764,567 4.2122% 0 1,764,567 

合计 33,252,506 3,011,475 36,263,981 86.5665% 18,207,485 18,056,496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无关联关系。 

 

 

二.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租赁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决议通

过，本公司于 2021年 1月 1 日起执行前述新租赁准则，并依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

变更。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本公司选择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

或者包含租赁。对作为承租人的租赁合同，本公司选择仅对 2021年 1月 1日尚未完成的租赁合同的累

计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1年 1月 1日）的留存收

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其中，对首次执行日的融资租赁，本公司

作为承租人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租赁款的原账面价值，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对

首次执行日的经营租赁，作为承租人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

量租赁负债；原租赁准则下按照权责发生制计提的应付未付租金，纳入剩余租赁付款额中。 

本公司根据每项租赁选择按照下列两者之一计量使用权资产：A、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新租

赁准则的账面价值（采用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的规定，对使用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执行新租赁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承租瑞驰恒达商业（北京）有限公司、河南中原铁道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都机场

商贸有限公司、洛阳车务段三门峡劳动服务公司的房屋。根据新租赁准则，于 2021 年 1月 1日将以上

租赁合同的未来租赁付款额现值 39,429,899.13 元作为使用权资产列报，将一年内到期的应付租赁款

13,285,403.84 元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列报，一年以上的应付租赁款 26,144,495.30 元在租赁

负债列报。 

本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对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

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21 年 1 月 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变更前 并更后 

公司作为承租人

对于首次执行日

前已存在的经营

租赁的调整 

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 

使用权资产  39,429,899.13 

租赁负债  26,144,495.30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  13,285,403.83  



 

 

    ②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其他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的变更。 

债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上海秒卿商贸有限公司于 2021年 06月 21日注销，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北京新航时代商贸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5日由汇智光华出资成立，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内。 

杭州汇智途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 2021年 5月 19日由汇智光华出资成立，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

内。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认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

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公正

地反映了公司 2021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

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带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对公司的影响。 

 

 


